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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管理局是助產專業的管理法定組織。旨在執行《助產士註冊條例》﹝ 香港法

例第 162 章﹞ 範疇內的法定職務，包括助產士註冊，管理及紀律事宜。 

 

在考慮應否批准助產士註冊或繼續執業的其中一個條件是該助產士是否犯了不專業行

為﹝ 第 8﹝ 3﹞ 條﹞ 。 

 

根據第 10﹝ 3﹞ 條，不專業行為包括任何被一眾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助產士合理地視

為不名譽或敗壞名譽的行為或疏忽。 

 

這本小冊的目的是為註冊助產士提供助產士專業行為及職務上的一般指引。 

 

 

 

注意 

在這小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凡指女性的字句都包括男性，而凡指男性的字句亦包

括女性。 

 

 

 

本小冊所提述的法規是指那些在 2000 年 1 月 1 日有效者。 文內引述的《助產士註冊條

例》節錄於附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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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是指一名曾接受在香港承認的正規助產學教育課程，成功修畢訂明的助產學學

科，通過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規定的評核，並已取得從事助產士專業必須具備的註冊資格

及／或合法註冊資格的人士。 

 

 

修訂自 1992 年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注意 

《助產士註冊條例》並無闡釋「助產士」一詞。這裏的定義是引自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只供參考。 

 

 

 

 

 

 

 

 

 

 

 

 

 

 

助產士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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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學基本哲理建基於受用產科服務的婦女及其家庭，以及與提供護理服務的助產士相

關的信念和價值觀。 

 

婦女 

 

任何婦女均是獨特、完整的個體，她的個人完整性需要受到基本的尊重。在處理自己的

健康問題方面，她有自己的尊嚴、權利及自我照顧能力。身為母親的婦女便是助產護

理的中心對象。生育孩子是特有的生理經歷，孕婦均期望自己能在安全及友善的環境下

經歷分娩過程。 

 

家庭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它本身構成一個社會網絡，為其成員發揮支援系統的作用。 

 

家庭的結構與背景能影響這個家庭對生育孩子的態度、信念及保健程式。與此同時，經

濟因素的改變、生活模式、價值觀及生育習慣均會對這個家庭構成多方面的影響。在生

產孩子的過程中，分娩婦女的家庭需要得到鼓勵和協助，讓他們積極參與及迎接嬰兒的

誕生，為婦女帶來更加正面的體驗，以及加強父母與幼兒之間的感情維繫。 

 

助產專業 

 

生育孩子是大多數婦女人生的特有經歷。助產的工作範疇包括所有正常分娩情況下需要

的服務。它也參與偵察及處理異常及複雜的分娩情況。 

 

助產是一門整體性的護理專業，透過促進及保護母親及其嬰兒的安全及健康，照顧婦女

助產學基本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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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庭的生理、社會心理、文化及心靈需要。 

 

助產學是一門獨特的學問，包涵藝術及科學的元素，並且會隨經驗的累積及科研的進

展而不斷發展。 

 

提供助產護理，助產士需要不斷給予婦女及其家庭鼓勵和支持，共同合作。 

 

助產士亦需與其他醫療護理專業人士互相配合。尤其需要與醫生合作，共同處理複雜的

懷孕情況的工作及參與早期偵察異常的情況。 

 

助產護理的宗旨及主要職能，是為服務對象提供高水準、有效而體貼的護理服務，不分

種族、宗教信念、經濟狀況或社會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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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必須能夠為婦女提供妊娠、分娩期間及產後所需的指導、護理及意見，並且能夠

獨立地執行接產工作，照顧初生嬰兒及幼兒。這種護理包括實行各種預防方法、偵察母

親及嬰兒的異常情況、取得醫療協助，及在缺乏醫療協助的情況下應付緊急問題。她同

時以專業人士的角色，參與處理懷孕，生產及產褥期中之複雜及異常的情況。她身負向

婦女、其家庭，以至社區提供健康輔導及教育的重要任務；這方面的工作涉及產前教育、

協助服務對象承擔為人父母的責任，其職責也旁及若干婦科、家庭計劃及幼兒護理等範

疇。她可以在醫院、診所、醫護單位內執業，或出外接產，或在任何其他服務部工作。 

 

 

錄自 1992 年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當助產士替人助產時，須認識其責任是使孕婦能安然渡過妊娠期，分娩期及產褥期，並

能生產健康之嬰兒。如有懷疑不能完成此等責任，即應介紹孕婦往見醫生或轉往醫院。 

 

 

錄自香港助產士管理局助產士手冊第八頁 

﹝ 1995 年 1 月版﹞  

 

 
 
 
 
 
 
 
 
 

職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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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的基本哲理及社會對助產士工作的期望透過這操守準則反映出來。它提供助產士專

業行為方面的指引。 

 

對服務對象而言 

 

1. 不論所服務的婦女的種族、宗教，生活方式、性傾向、社會經濟狀況或其健康問題

的性質，助產士均應尊重其個人需要、價值觀及文化背景。 

2. 助產士顧全所服務婦女及其家庭的尊嚴。 

3. 助產士尊重婦女在知情的情況下就其護理需要作出的選擇。 

4. 助產士與婦女及其家庭共同合作，提供服務。 

5. 助產士擔當倡導的角式，維護及促進所服務的婦女及其家庭的利益及福利。 

6. 助產士未經有關的研究工作道德委員會事先批准，不應進行、參與或與他人合作進

行任何涉及以人體為研究的工作。 

 

對助產士專業而言 

 

1. 助產士有權基於道德理由，拒絕參與違背其良知判斷的工序，但不可使所服務的婦

女因此而得不到必需的醫療護理。 

2. 如發現同事的行為違反護理準則，助產士應採取適當的行動。 

3. 助產士應維持助產專業的良好聲譽。 

4. 助產士應為提高其業界的專業水平作出貢獻。 

5. 助產士應積極參與培訓助產士學員的工作。 

6. 助產士可宣傳其助產士職務，但她須確保資料真實、相關、不誤導及不會損害助產

士專業的信譽。 

 在符合上一段的規定下，助產士須確保其註冊資格不被用於推廣商業產品或服務及

其專業判斷不受商業因素影響。 

操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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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而言 
 

1. 助產士當樹立服務社會的模範。 

2. 助產士當盡力促進助產護理的發展及水平。 

3. 助產士應關注能夠造就及維持社會健康及福祉的提升生態、社會、經濟環境的工作。 

 

與其他醫療護理專業的關係 

 

1. 助產士應維持專業獨立性。 

2. 助產士有責任與其他醫療護理專業人員合作，維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以母親及其嬰

兒的最大利益為依歸。 

 

對助產士本人而言 

 

1. 助產士有責任維持及增進其註冊時擁有的知識水平及工作能力, 以提供更優質的護

理。 

2. 助產士需透過與其護理角色相關的進修活動, 吸收最新的護理知識, 提供安全及切

合現代社會需要的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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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其法律及專業責任的情況下，助產士應遵守其所屬醫院或機關制訂的政策及程
序。 
 
 
獨立自主 

 
助產士是受香港助產士管理局管制的獨立自主的執業人員。 

 
問責性 

 
助產士向所服務的婦女及其家庭負責。每個助產士均有責任維持及增進其專業知識及技

能，以確保其在執行產科職責時能夠保障服務對象的利益。 

 
助產士按本文件所述的職務範圍執行工作。每個助產士均須確保所提供的妊娠期及分娩

期產科服務符合安全標準。她須應用專業知識，作出明智審慎的臨判斷。助產士必須

取得有效的同意後，方可向有關婦女提供治療或護理。當發現婦女需要的護理已超越其

專業能力所能提供時，助產士應徵詢其他意見及轉介處理。 

 
資料記錄 

 
助產士須清晰、扼要而有系統地記錄一切觀察所得及對婦女所做的介入工作，以及有關

工作的結果。助產士有責任對其處理的個案進行紀錄。 

 

溝通 

 
助產士須以有效的溝通方式，與所服務的婦女及其家庭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助產士亦 

應與該婦女及其家庭分享其專業資訊，協助他們決定所需的產科護理服務。 

職務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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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密 

 

處理任何個人資料，需充份考慮個人資料保密的權利及《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香

港法例第 486 章﹞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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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產士必須持有根據《助產士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162 章﹞ 第 22 條 簽發的有

效執業證明書。 

 

2. 若任何嬰兒或新生嬰兒在任何公共機構，修道院，慈善或宗教機構內出生或被收容，

該機構或修道院的負責人有責任取得嬰兒的註冊資料並給予出生及死亡登記處。 

 

3. 助產士不可未經註冊醫生處方而把藥物給服務對象服用，除非有關藥物已列載於香

港助產士管理局公布的助產士手冊內，則屬例外。 

 

4. 在收受利益問題上，助產士應留意《防止賄賂條例》﹝ 香港法例第 201 章﹞ 的刑事

責任。 

 

 

 

                 

 

 

 

 

 

 

 

 

 

一些重要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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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 助產士指根據《助產士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162 章﹞ 第 8

條註冊的人士。她可於醫院、診所及醫護單位或任何其他服務

部工作。 

 

服務對象 指產科護理計劃及服務的對象, 包括婦女、其家庭及社群。 

 

家庭 指一組以濃厚的感情及忠誠維繫的個人所構成的一個住戶組

合，自成一個小型社會系統，而由這組人合成的關係會長久存

在。 

 

操守準則 反映助產專業基本原理的價值觀念和信念。這套指示亦訂明同

業間對助產士道德操守的期望。 

 

職務準則 與助產專業的職務標準相關的一般指引。這些指示以助產士職

務範圍內的操守準則作為基礎。 

 

職務範圍 《助產士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162 章﹞ 規定的助產士職務

範圍。 

 

醫生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161 章﹞ 註冊的醫生 

  

 

辭彙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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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文引述的《助產士註冊條例》條文節錄如下 : 

 

 

條文 有關規定 

 

8(1) 任何人如聲稱自己具備資格註冊為助產士, 可按規定的方式向秘書申請註

冊。 

8(2) 按照第 7 條具備註冊資格的人, 如已遵從第(1) 款及任何有關的規例, 則

在繳付訂明的費用後, 而除第(3) 款另有規定外, 須獲管理局將姓名列入

註冊助產士名冊內。 

 

8(3) 管理局對初步調查委員會轉呈的任何個案按照根據第 23 條所訂規例進行

研訊後, 如信納根據第(1)款提出申請的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a) 被裁定犯可判處監禁的罪行; 或 

(b) 犯了不專業行為, 

則管理局可酌情拒絕將該人的姓名列人註冊助產士名冊內。 

 

10(3) 就第 8 條及本條而言, “不專業行為” 指註冊助產士的一項作為或不作為, 

而該項作為或不作為可被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助產士合理地視為不名

譽或敗壞名譽者。 

 

22(1) 註冊助產士除非是當時有效的執業註明書的持有人,否則不得以註冊助產

士身份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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